住 所 登 记 表
	企业（公司）名称
	

	住  所  地  址
	
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》第七十七条规定：“业主不得违反法律、法规及管理规约，将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。业主将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的，除遵守法律、法规以及管理规约外，应当经有利害关系的业主同意”。

      本企业（公司）、个体工商户将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，作出如下承诺：

     一、知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》的相关规定；

     二、遵守有关房屋管理的法律、法规以及管理规约的规定；

三、已经有利害关系的业主同意。

四、仅将该场所作办公用途使用，不进行生产、加工、娱乐、医疗、网吧等限制性项目使用，如有违反以上承诺或有居民投诉，自愿无条件搬迁该场地。 

申请人签章： 

年    月    日



注：
1、公司设立登记时，申请人为全体股东（出资人），由全体股东签字；

2、公司变更登记时，由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公司公章；

3、所提交材料的真实性由申请人负责，根据《公司登记管理条例》第69条规定：“提交虚假材料
或者采取其他欺骗手段隐瞒重要事实，取得公司登记的，由公司登记机关责令改正，处以5万元

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；情节严重的，撤消公司登记或者吊销营业执照。
